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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讯 （通讯员 许可）近
日，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法院高效调解并
促成一起强制清算审查案件当事人撤
回申请。

据悉，涉案贸易公司股东为陈某某
（法定代表人，持股 50%）、蔡某某（持股
25%）与廖某某（持股 25%）三人。 此前
经法院调解，三名股东已协商一致同意
解散公司。然而，调解书生效后，股东之
间未能就公司清算事宜达成一致，导致

无法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清算组也未
能依法成立。 股东蔡某某、廖某某遂向
法院申请强制清算，请求通过司法程序
推动清算工作。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迅速开展审
查，深入了解各方诉求与分歧焦点。 法
官发现，股东间虽存在较大分歧 ，但仍
有协商空间，遂多次组织沟通 、释法明
理，引导当事人理性看待清算中的实际
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建议。最终，在法官

主持下，三名股东重新达成共识，决定
自行清算并向法院申请撤回强制清算
申请。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 该案从
立案到调解撤诉 ， 全程仅用 32 天 ，
不仅高效化解了公司清算的程序僵
局 ，降低了各方成本 ，也为股东化解
矛盾、 维系良好商业关系创造了条件，
是该院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
动实践。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尹越锋 李
洁）“汪法官，距离太远，实在无法当面
致谢，给你们寄了一面锦旗 ，你们一定
要收下。 ”

近日，衡山县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份
特殊快递，拆开一看，一面写着“清正廉
明断是非，秉公执法暖民心 ”的锦旗展
现在眼前。 这份跨越山水而来的心意，
承载着当事人对法官的感谢和对法院
工作的肯定。

2025 年 12 月底，白果法庭开庭审
理原告广西某租赁公司诉被告赵某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时，承办法官在法庭调
查阶段发现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不适
格。 通常情况下，法官可依法作出程序
性处理，但面对满怀期待又略显紧张的
原告，承办法官决定多走一步、多说一
分。

法庭上， 法官从法律关系认定、诉

讼主体适格性，到诉讼程序细节、合法
维权路径，逐一细致阐明：清晰说明当
前起诉主体为何不当，若不及时更正可
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并具体指导如何通
过另诉或其他合法途径维护权益。随着

讲解深入， 原告从最初的困惑焦虑，逐
渐转为理解与认同。 “当初为图方便以
公司名义起诉， 没想到法官这么有耐
心，把专业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疑虑消
除后，原告当庭申请撤诉。

庭审后原告坦言，虽然案件尚未最
终解决，但法官的负责态度让他真切感
受到司法的温度，也坚定了依法维权的
信心。 为表达谢意，原告提出邮寄家乡
特产天津大麻花给承办法官，被法官婉
拒。 几天后，承办法官却意外收到了这
面来自远方的锦旗。

锦旗无言，民心有声。 它不仅承载
着当事人对法官的感激，更体现了群众
对法院工作的认可。衡山县人民法院将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主线 ，
始终秉承“如我在诉”理念，切实做到解
民忧、护民利、暖民心，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湖南法治报讯 （通讯员 史贤明）
近日， 衡南县花桥镇人民政府院内渚
溪村渚湾组组长带领村民， 将一面写
有 “心系百姓尽职责 公正调处见实
效” 的锦旗郑重送到衡南县司法局花
桥司法所， 朴实的笑脸与鲜艳的锦旗
在冬日暖阳下相互映衬， 成为基层法
治建设最温暖的注脚。

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源于花桥
镇渚溪村新屋塘组与渚湾组之间对一
块约 120 亩山林权属长达几十年的争
执。2025 年，新屋塘组村民邓某因建房
及修路需要， 计划在该争议山林边界
内施工，得到部分本组村民支持，他们
认为该山林应归新屋塘组所有， 理由
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山周边，山上安葬
着多位先祖”。 2025 年 3 月，邓某在明
知山林权属存在争议且未告知渚湾组
的情况下，调用挖机开挖了一条宽约 5
米、长约 300 米的路基，两村组之间的
群体矛盾一触即发。

派出所几次出警调解未果， 将情
况汇报至镇政府， 镇政府随即指派花
桥司法所调处此纠纷。 花桥司法所接
案后，第一时间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
组织调解员多次实地勘察争议山林 ，
走访村中老人，查阅历史档案。 在首次
调解时， 调解员明确指出了法治化解
决路径：“我们充分理解双方对土地的
感情，但解决权属问题必须尊重事实、
依据法律。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请双方提供有效权属证明，最终将
以合法证据为准。 ”这一公正中立的立
场，为矛盾的化解打开了理性之门。

在花桥司法所的引导下， 渚湾组
系统整理了历史档案， 并向调解组出
示了合法有效的证明。 经协调县级林
业主管部门审核， 依法确认该争议山
林归渚湾组所有。 尽管新屋塘组村民
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但在事实与法律
面前最终表示认可 。 “虽然心里不好
受，但司法所讲法讲理，我们服气。 ”新
屋塘组一位村民坦言。 渚湾组村民更
是感慨：“如果没有司法所依法依规调
解，不知道这个结还要打多久。 ”这种
既恪守法律事实， 又体察当事人情感
的调解方法，体现了人民调解“以人为
本”的治理智慧。

花桥司法所的调解并未止步于权
属认定。 调解员清楚，仅明确权属并未
完全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 ”，还需搭建
情感沟通的桥梁。 为此， 司法所运用
“情、理 、法融合”的调解理念 ，在权属
明晰后积极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强调
邻里和睦的珍贵， 指出 “远亲不如近
邻”的朴素道理。 在权属归渚湾组的前
提下， 也倡导该组考虑新屋塘组修路
的实际需求，在合理范围内提供便利，
促成互利共赢。

这起纠纷的成功化解， 不仅是花
桥镇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一个缩影 ，也
为类似历史遗留山林权属问题提供了
“证据为先、情感为桥、法律为界”的调
解范例。 如今，两村组关系日渐缓和，
一场可能激化的矛盾， 最终转化为一
堂生动的法治课， 为基层治理铺就了
更坚实的和谐之基。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王圆明）为
进一步贯彻落实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
对象管理帮扶政策，切实彰显司法行政
工作的法治力度与人文温度，衡阳市雁
峰区司法局于近期组织开展了面向生
活困难社区矫正对象及安置帮教对象
的节前系列走访慰问活动。局党组班子
成员带队，分赴辖区内各街道、乡镇，对
60 余户特殊对象家庭进行了分批次走
访与慰问。

活动期间，局党组班子成员与工作
人员深入基层一线，逐户走访 ，与走访
对象及其亲属进行面对面交流，详细询
问其家庭的生活近况、经济来源 、健康
状况、 就业意向及面临的实际困难，认
真查看其居住环境。 在交流过程中，工
作人员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宣讲
了相关法律法规及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政策，既严肃申明监督管理规定 ，也耐
心提供法律咨询与思想疏导，表达了帮
助他们重塑生活、 回归社会的真诚意
愿，引导他们树立法治观念 ，增强回归
社会的信心。

一份份承载着关怀的生活必需品
被送至帮扶对象手中，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其眼前的实际困难，更传递出

党和政府以及司法行政机关不抛弃、不
放弃的明确信号。走访对象对此深表感
激，并表示将倍加珍惜机会 ，自觉遵守
规定，积极面对生活，以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的关心与帮助。

此次走访慰问，不仅强化了对特殊
群体的动态掌握和有效监管，更通过实
实在在的帮扶行动，延伸了教育矫正与
安置帮教的工作触角，提升了工作的实
效性与感染力。活动有效增强了社区矫

正对象与安置帮教对象的守法意识与
社会责任感，对于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
犯罪、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
义。

下一步，雁峰区司法局将不断探索
完善帮扶机制，以更规范的执法 、更细
致的关怀、更务实的举措，切实履行好
司法行政职能，全力提升社区矫正与安
置帮教工作质量， 为筑牢平安雁峰、法
治雁峰的坚实根基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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